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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

老旧住宅小区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青政办秘〔2023〕4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驻青各单位，县建投集团：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青阳县老旧住宅小区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18日

青阳县老旧住宅小区专项维修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老旧住宅小区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保障老旧住宅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确保居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等规定，结合皖美红色物业建设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政府设立老旧住宅小区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政府补助老旧住宅小区维修、更新、改造等工程。老旧住宅小区的物业权利人应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承担物业的主体维修责任。
第三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县住建局”）负责指导、协调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县住建局下设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安排和使用监督工作。

第四条  专项资金应当遵循“程序规范、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进行使用和管理。

第五条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一）老旧住宅小区范围（县城规划区范围内）

1.《青阳县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青政办〔2005〕22号）实施前,未筹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商品房开发住宅小区；

2.企事业单位老宿舍、房改房等老旧宿舍区；

3.因皖美红色物业建设和文明创建等工作实际，需维修改造的其他住宅小区。

（二）专项资金使用内容
1.物业共用部位的维修、改造：房屋外墙、楼面渗漏，需要防水维修；整幢楼外檐面层脱落达总面积30%以上，需要修缮的；楼栋或单元共用部位地面、门窗及楼梯扶手等，因破损需要修缮、更新、改造的；

2.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维修、更新、改造：小区内路面破损；楼栋落水管老化、损坏的；小区围墙、大门、绿化、亮化、消防、安监、智能化门禁等设施、设备缺失和损坏的，需要维修、更新的；以及因实际需要，需配建的其他设施设备等。

第六条  专项资金的申请使用，由所在小区社区居委会、小区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或“物管会”）代表老旧住宅小区全体产权人向县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审核通过后，在年度内按计划组织实施。程序如下：

（一）已实施物业管理并成立业委会或物管会的，由业委会或物管会按年度提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计划，经与维修具有共有关系的专有部分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人数占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且过半数以上业主同意的，方可申请使用。

（二）已实施物业管理、未成立业委会的，由物业服务企业或社区居委会按年度提出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经与维修具有共有关系的专有部分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人数占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且过半数以上业主同意的，方可申请使用。

（三）未实施物业管理的，由所在小区的社区居委会组织对该住宅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具有共有关系的业主提出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经与维修具有共有关系的人数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过半数以上业主同意后，方可申请使用。

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应在小区范围内显著位置公示5日后，方可表决。

第七条  危及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影响物业正常运行等紧急情形，需要紧急使用专项资金的，由业委会（物管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直接提出专项资金应急使用申请，经县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初审，县住建局审核后，预先从专项资金中拨付使用。

第八条 专项资金拨付程序

专项资金维修、更新和改造工程竣工后，应当及时组织工程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实施维修的施工单位持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工程审核报告和维修工程结算相关材料到县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申请拨付资金，经县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初审、县住建局复核、县政府审批后，由县财政局直接拨付至施工单位。

第九条  老旧住宅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工程，属人为损坏的，应由责任人承担维修费用，不得使用专项资金。

第十条  县专项资金管理办公室应在每年年底公布专项资金的收支情况，包括:专项资金的维修工程项目名称、内容、维修费用;专项资金总账情况;专项资金维修明细账情况。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严禁截留、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反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县住建局应将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自觉接受县财政局的监督。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住建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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